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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8        证券简称：*ST金源         公告编号：2017-38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4月 18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关于对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17]第 56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

构在 2017年 4月 21日前就“关注函”中提及的事项进行书面回复并履行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会对“关注函”所提事项和问题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

方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开展论证和核查工作。同时，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4月 28日、5月 6日分别发布了《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

告》和《关于再次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由于“关注函”涉

及内容尚需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

完整，经向深交所申请后，延期至 2017年 5 月 18日前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复。 

就深交所关注事项，公司及时通报了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

部门和中介机构，并由公司董事长肖永明先生主持召开了专题会议，针对《关注

函》揭示公司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具体整改措施。同时，

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了严肃批评。公司已按照深交所的要求进行了认真整改，现将

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情况说明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及回复 

2017 年 4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 2016 年年度报告，在年报中披露，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存在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报告期内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的期初数为 0、新增占用金额 83188.16万元、期间偿还金额 72023.24万元、期

末占用金额 11941.32万元。深交所“关注函”中要求公司： 

1、详细说明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发生的具体情况、发生时间、偿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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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相关的原始凭证，会计师事务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公司 2016 年 1 月 20 日披露的《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制定了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不

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

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2016年 7月 26日、9月 28日披露的《重大资产

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

公告书》均显示，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请公司董事会结合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

况，对重组披露文件中的相关表述进行核实，是否存在虚假披露或重大遗漏，会

计师事务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现就“关注函”提到的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 回复： 

通过公司及中介机构对相关的原始凭证的核查，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 1-3

月份，公司控股股东西藏藏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投资”）及公

司相关财务人员将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藏格钾肥拥有的承兑汇票，通过直接使用

和贴现使用两种方式为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项目建设提供了短期资

金周转，借用完毕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将票据资产对应现金归还了上市公司。

上述行为客观上构成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资金的间接占用，且属于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 

藏格投资 2016年度占用藏格钾肥资金累计发生额 83,188.16 万元，2016年

度偿还累计发生额 72,023.24
1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藏格投资占用藏

格钾肥资金余额 11,941.322万元。 

                                                             
1、2016年度偿还累计发生额 72,023.24万元为藏格钾肥 2016年度实际收到的占用资金偿还金额(表格中

1-12项资金偿还金额累计相加) 

2、包括未归还资金占用本金金额 11,164.92万元，未归还资金占用费 776.40万元。其中 2016年度未归还

资金占用本金金额 11,164.92万元=2016年度占用藏格钾肥资金累计发生额 83,188.16万元-2016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额 72,023.24万元。2016年度未归还资金占用费=2016年度资金占用金额*占用天数*4.35%计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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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格投资于2017年1月20日归还上述资金占用余额中本金10,258.50万元。

2017 年 3 月 3 日，藏格投资新发生占用藏格钾肥资金 10,500.00 万元。2017 年

4月 17日藏格投资将以上剩余占用资金本金及资金占用费全部归还。 

截至 2017年 4月 18日，藏格投资不存在对藏格钾肥的资金占用。 

单位：人民币元 

年度 
序

号 
资金占用金额 开始日 结束日

3
 资金偿还金额 备注 

2016 

1 334,000,000.00 2016-1-4 2016-3-29 330,913,217.32 占用票据 

2 21,300,674.30 2016-1-8 2016-8-25 21,300,674.30 占用货款
4
 

3 37,024,714.88 2016-1-8 2016-8-25 37,024,714.88 占用货款 

4 30,000,000.00 2016-2-4 2016-7-28 

191,754,235.84 

占用票据 

5 85,316,670.00 2016-5-26 2016-7-28 占用票据 

6 30,000,000.00 2016-6-16 2016-7-28 占用票据 

7 50,000,000.00 2016-6-22 2016-7-28 占用票据 

8 9,666,222.30 2016-4-26 2016-8-25 9,666,222.30 占用货款 

9 5,585,600.00 2016-6-23 2016-8-25 5,585,600.00 占用货款 

10 6,000,000.00 2016-6-29 2016-8-25 6,000,000.00 占用货款 

11 106,387,002.00 2016-8-16 2016-9-28 106,387,002.00 占用货款 

12 11,600,700.00 2016-8-16 2016-9-29 11,600,700.00 占用票据 

13 30,000,000.00 2016-12-13 2017-1-20 
102,585,000.00 

占用票据 

14 75,000,000.00 2016-12-14 2017-1-20 占用票据 

小计 831,881,583.48 — — 822,817,366.64  

2017 1 105,000,000.00 2017-3-3 2017-4-17 105,000,000.00 占用票据 

小计 105,000,000.00 — — —  

会计师、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已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详见公司同日于巨

潮资讯网刊登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金

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的回复》、《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7]第 56号）

的回复说明》。 

问题 2 回复： 

公司控股股东藏格投资由于在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协助公司及其原控股股

东解决了大量不良债务，且藏格投资重要子公司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规模巨大

                                                                                                                                                                               
来。 

3、结束日指藏格投资归还票据贴现款或货款的日期。 

4、占用货款也均采用票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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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处于投入期，投资金额巨大，导致藏格投资产生了资金的临时性周转困难。在

此背景下，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尚在不断完善中，由于控股股

东和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部分财务人员对公司法律、法规学习不到位、理解

偏差，导致其多次将票据资产借用给控股股东用于短期周转，未及时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其中《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签署日期为 2015 年 12 月 28 日，该文件不存在未及时披露事项，

2016年 7月 26日、9月 28日披露的《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则未能及时披露上述资金

占用情况。 

虽然藏格投资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归还了借用资产，并全部支付了相应借款利

息，最终未给公司造成实质性损失，但该事实客观上形成了上市公司大股东间接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在相关中介机构的督导下，结合 2016 年年报审计工

作，公司进行了自查自纠，及时归还了借用资产并支付了利息，同时公司对上述

违规资金占用事项进行了披露。 

会计师、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已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详见公司同日于巨

潮资讯网刊登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金

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的回复》、《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7]第 56号）

的回复说明》。 

二、整改情况 

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实在公司自查及中介机构在 2016 年年报审计过程

中发现，公司发现后及时采取了以下措施： 

1、要求控股股东及时归还占用资金，并系统排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

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同时，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测算资金占用成本，并要

求控股股东支付。截止 2017年 4月 17日，控股股东占用资金（包括本息及资金

占用费）已全部归还，未给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造成实质性损失； 

2、在公司自查过程中发现该事项后及时向上级证券监管部门进行汇报，在

弄清事实后及时在年报中对该事项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积极配合深交所、青

海省证监局的相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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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了严肃批评，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及进行处罚； 

4、公司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涉及财务、证券、销售等部门及

大股东相关部门和人员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金谷

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防止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等公司制度，在学习

的同时反复强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是红线、高压

线，控股股东、上市公司及其相关人员务必有清醒认识，深刻吸取教训，杜绝类

似情况再次发生。 

公司董事会、控股股东及其相关人员就发生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行为深表歉

意，也真诚希望得到上级证券监管部门和投资人的谅解。通过自查和整改，控股

股东、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管及相关人员已深刻认识到以往在非经营性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方面存在的问题，今后将深刻吸取教训，严格遵守《证券法》、

《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高度重视合规性工作，不断加强学

习，持续完善公司内控制度建设，建立防止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长效机制，

全力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做到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和完整，最大限度保护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维护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 

三、备查文件 

1、《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金谷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的回复》 

2、《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金谷源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7]第 56号）的回复说明》。 

特此公告。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